附件3
[bookmark: _GoBack]自治区违规取水用水排水治理行动重点措施完成情况调度表
	序号
	重点措施
	落实举措
	工作推进情况（截至*月底）
	备注

	1
	加强取水许可管理
	制定印发进一步加强取用水管理工作方案，2026年10月底前，组织各地排查供水企业无证供水、超用途及超范围供水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问题清单台账，跟踪管理。（自治区水利厅提供）
	
	

	2
	
	排查整治违法违规取用水问题，认真复核违法违规问题，进行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项目化实施，2026年12月底前依法依规完成整治。（自治区水利厅提供）
	
	

	3
	
	排查整治黄河干支流管理范围内违建问题，按时序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的黄河干支流管理范围内违建问题整改工作。完善河湖管理保护暗访监督机制，严格涉河建设项目审批，强化河道岸线空间管控。（自治区水利厅提供）
	
	

	4
	深化涉水环境问题整治
	组织开展全区已建人工湿地自查并形成自查问题清单，对人工湿地运行效能、运维管理、再生水利用等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形成全区人工湿地运行管理状况评估报告，制定宁夏人工湿地运行维护技术指南，推动指导人工湿地规范管理，确保出水水质达标。（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供）
	
	

	5
	
	聚焦工业园区污水收集、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运行、化工园区初期雨水收集处理、园区环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对全区23个工业园区开展排查整治，建立问题清单，推动各地完善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配套设施，强化工业园区水污染风险防范，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别提供）
	
	

	6
	
	强化地下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风险评估、措施管控，切实抓好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任务，推进全区“十五五”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点位监督管理，完成2026年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任务。（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供）
	
	

	7
	
	持续开展22条重点入黄排水沟整治，强化入黄排水沟污染源管控，优化重点排水沟断面设置，加强水质预警监测，不断巩固排水沟水质。（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水利厅按职责分别提供）
	
	

	8
	
	印发实施全区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办法,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指导各地开展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加快补齐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短板。（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提供）
	
	

	
9
	提升入河排污口整治成效
	加快入河排污口分级分类监测监管体系建设，依据《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宁夏入河（湖、沟）排污口设置审批权限划分方案》，依法依规实行审批制，分级分类审批入河排污口，严控新增工业排污口，集中整治违法偷排口、汛期城镇雨洪排口、涉农排口等，动态更新管理台账。（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供）
	
	

	10
	
	按照“依法取缔一批、清理合并一批、规范整治一批”原则和“查、测、溯、治”，深化全区各类排污口整治和规范化建设，实施分级分类监管监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供）
	
	





自治区违规取水用水排水治理行动任务推进情况
	序号
	责任单位
	工作推进情况
	备注

	1
	水利厅
	
	

	2
	生态环境厅
	
	

	3
	工业和信息化厅
	
	

	4
	住房城乡建设厅
	
	



自治区河湖生态保护修复行动重点措施完成情况调度表
	序号
	重点措施
	落实举措
	工作推进情况（截至*月底）
	备注

	1
	实施清水河、苦水河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按年度下达水土流失防治任务，统筹实施小流域治理、坡耕地整治和淤地坝建设等水土保持措施，2026年度组织实施西吉、海原、平罗等县区17个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水土保持率达到78.19%以上。（自治区水利厅提供）
	
	

	2
	实施清水河、苦水河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实施宁夏南部生态保护修复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结合区域营造林适宜空间分布、立地条件及生态功能需求，建设水源涵养林和人工种草，进一步巩固林草植被，提升区域水源涵养能力。针对区域内沙化土地分布特点及沙化程度，采用“工程固沙+灌草结合”模式，通过沙障铺设、灌草种植等，提升沙化土地植被覆盖度和固沙能力，逐步改善沙化区域生态环境。对水土流失严重、植被覆盖率低、生态脆弱且人为干扰频繁的区域，实施封山育林，明确封育范围、划定封育界限，设立防护标识，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促进为辅，加快区域植被恢复与生态演替，稳步提升植被覆盖度。（自治区林草局提供）
	
	

	3
	
	全面推进封山育林、退化林草修复等工程，通过围栏封育、人工种草、补播改良等方式，持续提升林草综合植被盖度。推广麦草方格、蓝藻沙结皮等固沙新技术，有效遏制区域土地荒漠化、沙化趋势。加强区域协同配合，统筹推进沙地治理各项工作。健全管护体系，明确管护责任，加强日常巡护，严禁乱砍滥伐、放牧等破坏行为。（自治区林草局提供）
	
	

	4
	实施重点河湖生态复苏
	2026年4月底前，组织固原市分析清水河二营水库、渝河三里店水库、颉河洪沟水库等水利工程下游控制断面生态用水需求，明确泄放生态流量目标，编制生态流量确定方案。（自治区水利厅提供）
	
	

	5
	
	对清水河、沙湖等重点河湖控制性断面开展常态化监测，对来水量或水位接近生态流量限值情况实施预警，提升生态流量保障程度。（自治区水利厅提供）
	
	

	6
	推动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
	根据国家《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参考指标（试行）》等政策文件，组织协同调查与监测分析，形成《宁夏回族自治区美丽河湖建设成效评估报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供）
	
	

	7
	
	开展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成效评估，巩固已建成的美丽河湖成效。结合国家申报指南要求，指导各地市因地制宜系统谋划申报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源地保护等项目，积极有序申报中央财政水污染防治项目（包括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项目和地表水保护治理项目），以项目实施推动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供）
	
	

	8
	
	加强重点湖库富营养化和水华监测，指导有关地方编制阅海、沙湖等湖库“一湖（库）一策”富营养化防控方案，提升突发大面积水华应对能力，确保重点湖库水质达标。（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供）
	
	



自治区河湖生态保护修复行动任务推进情况
	序号
	责任单位
	工作推进情况
	备注

	1
	水利厅
	
	

	2
	生态环境厅
	
	

	3
	林业和草原局
	
	






